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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交通大学文件 

 

 

 

大交大发〔2020〕4 号         签发人：马云东 

关于印发《大连交通大学教师返聘工作 
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处（室、部）、各学院、各直属单位： 

《大连交通大学教师返聘工作管理实施细则》已经 2019 年

第 19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大连交通大学 

2020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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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交通大学教师返聘工作管理实施细则 
 

根据国家和辽宁省有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管理的最新文

件规定，结合我校实际，为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顺

利完成教师队伍的新老交替，特制订教师返聘工作实施细则。 

教师返聘分为教学返聘和科研返聘。科研返聘应为具有正

高级职称的教师。 

一、教学返聘 

（一）教学返聘的资格条件 

1.师德师风优良，教学效果优秀； 

2.技术力量薄弱的单位确系工作需要的； 

3.近三年工作量饱满，无教学事故，能够完成所返聘岗位教

学业绩要求； 

4.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在 65 周岁以下。 

（二）教学返聘的责任和义务 

1.与学院签订教学返聘工作任务书； 

2.返聘期间要参加学院、系（室、中心）组织的教改、教

研等活动。 

（三）教学返聘的待遇 

1.教授以上职称，且曾获校级以上教学名师奖者由学校按

照每教时 100 元计发讲课费； 

2.副教授以上职称，曾获得过校级以上课程名师奖或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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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青年教师优秀奖一等奖，由学校按照每教时 80 元计发讲课费； 

3.副教授以上职称，由学校按照每教时 60 元计发讲课费； 

4.其他教师，由学院按照兼职教师自行计发讲课费； 

5.按学校标准及形式计发餐补；赴旅顺口校区授课，按学

校班车标准及形式计发交通费。 

二、科研返聘 

（一）科研返聘的资格条件 

1.师德师风优良； 

2.国家级政府三大奖项获得者（个人有证书）；或作为课

题负责人，正在以我校为第一单位主持国家级项目；或参与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且个人年科研经费

单项到款额 30 万元以上；或以我校为第一单位正在主持重大

横向课题，个人年科研经费单项实际到款额 50 万元以上或年

科研经费累计实际到款额 100 万元以上；或为我校省级以上科

研平台学术骨干。 

3.纵向课题，须在上级规定结题期限内方可申请科研返聘。 

（二）科研返聘的责任和义务 

1.返聘期间取得的所有成果及知识产权属学校；  

2.对已承担的科研项目要按合同规定的内容如期完成； 

3.返聘期间应参加基层单位组织的科研活动，积极做好科

研团队建设相关工作，引领青年教师建设科研平台，充分发挥

传帮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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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返聘的待遇 

科研返聘的教授，学校给予一定的科研条件支持，返聘期

间可继续以在职的名义申请科研项目、报奖；享受在职科研项

目组负责人的权利；返聘费在符合科研管理规定范围内，从本

人科研项目经费中列支，但不得超过本人退休前的原执行岗位

津贴标准（2010 年设置的单位岗位津贴标准×财力支撑系数

1.3）的一倍。 

三、教师返聘申请及审批程序 

1.申请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阐明理由和满足的条件，

填写《大连交通大学教师返聘审批表》，提供大连市三级甲等

公办医院出具的体检报告、证明身体健康。 

2.申请人所在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并经所在单位党政联席

会议讨论研究后，提出岗位返聘书面意见： 

（1）工作任务书、返聘时间； 

（2）教学返聘申请人拟承担的教学任务[包括所属系（教研

室）、课程名称、生师比、目前人均工作量（含总工作量和授课

工作量）、申请人前三年工作量及拟承担的工作量（含总工作量

和授课工作量）]； 

（3）科研返聘科研项目合同书等证明材料。 

3.申请人所在单位同意后，送教务处或科学技术处审核签

署意见。 

4.申请返聘的单位，应于前一年 10 月 15 日前将申请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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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材料及所在单位意见和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合格的材料汇总

报人事处，经学校研究同意后，由人事处办理返聘手续，人事

处根据学校会议决定按返聘人员性质发函至相关职能部门、申

请单位和本人。 

四、教师返聘管理与考核 

1.教师返聘的日常管理考核由申请单位负责；返聘期考核

在当年 10 月 15 日前进行，返聘人员提出申请，由各申请单位

与相关职能部门根据申请人任务书按学校有关政策共同进行

考核。 

2.考核结果的适用：教学返聘完成教学任务、考核合格，

按标准计发讲课费；科研返聘考核合格为续聘的基础条件。 

3.教师返聘原则上每年申请，一年一聘；工作需要、满足

条件且个人自愿、考核合格可直接续聘。 

五、本文件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原《关

于加强和规范教师返聘管理的通知》（大交大发〔2015〕108

号）文件废止。 

 

 

 

 

 

大连交通大学人事处拟文               2020年1月10日印发 

 （共印 12 份） 


